






















評估

為一般逋報懐疑虐待事件

如不涉及職員

同步進行

通報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（FCPSU)

處理（非已知個案）或通報有閼個案的社工跟進

（已知個案）

同步進行

_l-

同步進行

通報單位主管／校長或以上

職級事件進展

發現懐疑虐待兒童事件

1初步評估是否嚴重虐待兒童個案

2． 即時向單位主管／校長或以上職級口頭匯報事件以便支援

.. 

如涉及職員

通報至行政總監及人力資源部及

企業傳訊及公關部

按「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」 ，執行／進一步搜集資料 聯絡家長／監護人，提供適切支援

按服務需要，撰寫詳細書面報告予單

位主管／校長或以上職級

（單位應記錄存檔）

附錄1 : 一般通報懐疑虐待兒童流程圖

評估

不廛懐疑虐待事件

同步進行

由轉介單位社工／駐校社工提供

適當跟進服務

聯絡家長／監護人，提供適切支援

如涉及職員 需與上級報告．

及進行持續監察與督導



附錄2:強制舉報流程圖

發現懐疑虐待兒童事件

在可行情況下 1初步評估是否嚴重虐待兒童個案

於電子平台完成決策流程圖以作參考並存檔 2即時向單位主管／校長或以上職級口頭匯報事件以便支援

按（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要求作出舉報莊1

立即向社署保鑊家庭及兒童服務課（FCPSU)或警方作出

個人舉報封2

提 供 舉 報 後 的認收證 明 書 副本予單位主管／校 長 或 以上

職 級及其 他舉報者作 存 檔 以確認個 案已作 舉 報

提供舉報後的認收證明書副本予單位主管／校長或以上

職級及其他舉報者作存檔 以確認個案已作舉報

-- --- ---- - - - ---------- ---

二選一

同步進行

按局方一般程序作舌面報告紀錄

評估

隘（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範疇

同步進行

捅報上級至部門主管．立案後須通報至行政總監及

人力資源部及企業傳訊及公關部

由最熟悉個案或最了解嚴重虐待事件的專業同工為主要舉報者，知悉

事件的有關專樂同工為其他舉報者

配合有關部門調查

註1: 指明專業人員根據《條例》第4(1)條就懐疑虐兒個案作出舉報是其個人的法律責任，機構不能代其履行責任。若員工在未通知機構前已作舉報，建議通知機構及提供認收證明書予上級。

註2: 詳情參閱《強制舉報者指南》


